
附件 1

市政府决定第二批取消的证明事项清单

序号
受理

部门

证明（盖章）

材料名称
设定依据

出具证明

（盖章）单位
证明用途 取消后的办理方式

1 市教育局

思想品德、有无犯罪记

录等方面情况的鉴定及

证明材料

《教师资格条例》第十五条；

《教师资格条例》实施办法第十五

条

申请人户籍所

在地镇（办）政

府、所在单位或

所在学校

教师资格认定

有工作单位的、在校

生提供思想品德鉴

定表；无工作单位的

由教育部门函询公

安机关。

2 市教育局
学前教育幼儿资助家庭

经济困难状况证明

《财政部 教育部关于建立学前教

育资助制度的意见》（财教〔2011〕

410 号）；《财政部 教育部关于建

立学前教育资助制度的意见》（财

教〔2011〕410 号）

村（居）委会、

镇（街道办事

处）民政部门同

时出具

普惠性幼儿园困难儿

童、孤儿和残疾儿童给

付

申请人提交现有相

关证件，确需核实的

由所在学校或教育

部门进行核实。

3 市教育局
义务教育寄宿生家庭经

济困难状况证明

《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第

六章第四十四条；《河南省农村义

务教育阶段家庭经济困难寄宿生生

活费补助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豫财办教〔2008〕151 号）第一

条、第二条、第三条、第六条

村（居）委会、

镇（街道办事

处）民政部门同

时出具

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家

庭经济困难寄宿生生

活费补助

申请人提交现有相

关证件，确需核实的

由所在学校或教育

部门进行核实。



序号
受理

部门

证明（盖章）

材料名称
设定依据

出具证明

（盖章）单位
证明用途 取消后的办理方式

4 市教育局
普高助学金家庭经济困

难状况证明

河南省财政厅、教育厅《关于建立

普通高中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国家资

助制度的意见》（豫财教〔2010〕

306 号）；

《济源市教育局普通高中家庭经济

困难学生助学金管理实施细则》（济

教计〔2010〕195 号）附件第七条

村（居）委会、

镇（街道办事

处）民政部门同

时出具

普通高中家庭经济困

难学生国家助学金给

付

申请人提交现有相

关证件，确需核实的

由所在学校或教育

部门进行核实。

5 市教育局
中职助学金家庭经济困

难状况证明

《财政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 教育

部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中等

职业学校农村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和

涉农专业学生免学费工作的意见》

（财教〔2009〕442 号）；财政部 教

育部关于印发《中等职业学校国家

助学金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财

教〔2007〕84 号）；《河南省财政

厅 河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河

南省教育厅 河南省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厅关于扩大中等职业教育免

学费政策范围 进一步完善国家助

学金制度的意见》（豫财教〔2012〕

360 号）附件 2.河南省中等职业学

校国家助学金管理办法第八条

村（居）委会、

乡镇（街道办事

处）民政部门同

时出具

中等职业学校农村家

庭经济困难学生和涉

农专业学生国家免学

费、国家助学金、市级

免学费给付

申请人提交现有相

关证件，确需核实的

由所在学校或教育

部门进行核实。



序号
受理

部门

证明（盖章）

材料名称
设定依据

出具证明

（盖章）单位
证明用途 取消后的办理方式

6 市教育局
人民警察优抚对象及其

子女教育优待证明

《公安部、教育部、民政部关于印

发人民警察优抚对象及其子女教育

优待暂行办法的通知》（公通字

〔2005〕78 号）

县级以上公安

机关或民政

部门

中招加分

申请人提交现有相

关证件，确需核实的

由教育部门函询公

安部门。

7 市教育局 归侨、侨眷考生证明信

《河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归

侨侨眷权益保护法〉办法》第十七

条

市侨联 中招加分

申请人提交现有相

关证照，确需核实的

由教育部门函询外

事侨务部门。

8 市教育局 台胞、台眷证明

《河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台

湾同胞投资保护法〉办法》第十七

条第四款

市台办 中招加分

申请人提交现有相

关证照，确需核实的

由教育部门函询台

办。

9 市教育局
艾滋病防治帮扶工作队

员证明

河南省教育厅《关于对艾滋病防治

帮扶工作队员子女入学给予适当照

顾的通知》（豫教基〔2004〕69 号）

市卫计委 中招加分

申请人提交现有相

关证件，确需核实的

由教育部门函询民

政部门。

10 市教育局
军人、残疾军人、烈士

证明

《教育部、总政治部关于印发〈军

人子女教育优待办法〉的通知》（政

联〔2011〕7 号）精神和河南省教

育厅；河南省军区政治部印发的《河

南省〈军人子女教育优待办法〉实

施细则》（政联〔2012〕1 号）

市人武部、市民

政局、军人所在

团级以上单位

政治机关

中招加分

现役军人需开具相

关证明，残疾军人、

烈士提供残疾军人

证、烈士证。



序号
受理

部门

证明（盖章）

材料名称
设定依据

出具证明

（盖章）单位
证明用途 取消后的办理方式

11 市教育局 见义勇为证明

《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省民

政厅等部门关于加强见义勇为人员

权益保护工作意见的通知》（豫政

办〔2013〕90 号）

市公安局 中招加分

12 市工信委 小微企业证明

镇、街道办事

处、产业集聚

（开发）区

小微企业办理税收减

免，争取资金支持等事

宜

申请人不再到镇、街

道办事处和各产业

集聚区开具证明，由

市工信委根据相关

标准认定。

13 市民宗委 资金证明

《宗教活动场所设立审批和登记办

法》（2005 年国家宗教事务局令第

2 号）第五条、第九条；《宗教事

务方面部分行政许可项目实施细

则》（国宗发〔2006〕52 号）第六

项

银行

设立寺观教堂外其他

固定宗教活动场所审

批；在宗教活动场所内

改建或者新建建筑物

审批

14 市公安局 关系证明

十二部委关于印发《关于改进和规

范公安派出所出具证明工作的意

见》的通知（公通字〔2016〕21 号）

户籍所在地

公安派出所
办理公证、保险等事项

公安户籍系统有登

记的照实出具，无登

记核查原始户籍资

料出具，无原始户籍

资料的不予出具。



序号
受理

部门

证明（盖章）

材料名称
设定依据

出具证明

（盖章）单位
证明用途 取消后的办理方式

15 市民政局 近三个月的工资证明

《城市低收入家庭认定办法》第十

一条；《社会救助暂行办法》第十

一条

申请人

所在单位

低收入家庭认定、申请

最低生活保障

申请人提供工资本

复印件，无工资本的

由工作单位出具相

关证明。

16 市民政局

部队医院因战、因公致

残的原始病历或档案记

载

河南省实施伤残抚恤管理办法（豫

民〔2013〕5 号）
所在部队医院 残疾军人认定

申请人不再提供该

证明，由民政部门核

实申请人档案。

17 市民政局 户口注销证明
《关于我省退役士兵落户问题的通

知》（豫民文〔2014〕215 号）

户口所在地

派出所
退役士兵上户口 申请人提供户口簿。

18 市民政局

申请人、拟任法定代表

人或者主要负责人的资

格证明

《河南省养老机构设立许可管理办

法》第十二条

户口所在地

派出所

社会福利机构、养老机

构设立审批

19 市民政局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或城

镇居民医疗保险证明

《济源市人民政府进一步完善临时

救助制度的意见》（济政〔2016〕

21 号）；《济源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转发市民政局等部门关于进一步完

善医疗救助制度全面开展困难群众

重特大疾病医疗救助工作实施意见

的通知》（济政办〔2016〕77 号）

社会医疗

保险中心

临时救助、居民医疗救

助

申请人不再提供该

证明，由民政部门核

查申请人缴纳保险

的相关凭证。



序号
受理

部门

证明（盖章）

材料名称
设定依据

出具证明

（盖章）单位
证明用途 取消后的办理方式

20 市司法局 无业证明

《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管理办法》

第八条 符合本办法第六条 一、

三、四项条件；《河南省司法厅律

师执业许可审核操作规程》第二条

第 5 款；《河南省司法厅律师事务

所设立许可审核操作规程》第二条

第 7 款

乡镇（街道）办

事处或劳动保

障部门

办理法律服务工作者

执业证，办理律师实习

证、律师执业证、律师

事务所的设立人

申请人不再提供该

证明，通过部门之间

函询或实际调查核

实办理。

21 市司法局

人事关系档案存放证明

及人事档案中记载的有

无受到开除公职、辞退、

治安、刑事处分证明（离

退休人员除外）

《河南省司法厅律师执业许可审核

操作规程》第二条第 5 款

县级以上人才

交流中心出具

办理律师实习证、律师

执业证、律师事务所的

设立人

申请人不再提供该

证明，通过部门之间

函询或实际调查核

实办理。

22 市司法局
同意申请人兼职从事律

师职业的证明

《河南省司法厅律师执业许可审核

操作规程》第三条第 1 款
工作单位 办理兼职律师

申请人不再提供该

证明，通过部门之间

函询或实际调查核

实办理。

23 市人社局 在校证明

《河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

于印发河南省高校毕业生就业见习

管理办法的通知》（豫人社就业

〔2013〕42 号）

第四章 第十条

毕业学校 申请参加就业见习

申请人不再提供该

证明，由人社部门核

实申请人学生证。

24 市人社局 户籍证明 豫人社函〔2016〕246 号 户籍管理部门
申请办理失业保险相

关业务



序号
受理

部门

证明（盖章）

材料名称
设定依据

出具证明

（盖章）单位
证明用途 取消后的办理方式

25 市人社局 供养亲属证明
《因公死亡职工供养亲属范围规

定》
公安部门

工亡职工供养亲属资

格认定

26 市人社局 无业证明
《河南省就业登记和失业登记管理

暂行办法》
村委、社区

高校毕业生办理失业

登记时提供《未就业证

明》；办理失业登记、

出具《未就业证明》

27 市人社局
机关事业单位死亡人员

遗属生活困难证明

《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死

亡后遗属生活困难补助暂行规定》

居委会、镇、办

事处、单位
办理遗属困难补助

28 市人社局 未安置证明
《河南省就业登记和失业登记管理

暂行办法》
市民政局 办理失业登记

29 市人社局 失地（失林）证明
河南省就业登记和失业登记管理暂

行办法》第十四条第四款

国土资源局（林

业局）
办理失业登记

由申请人提供相关

部门核发的征用土

地（林地）文件（公

告）。

30
市国土

资源局

由资源税征收管理部门

出具的资源税缴纳情况

的证明材料

《河南省国土资源厅关于印发采矿

登记各项业务办理办事指南的通

知》（豫国土资发〔2011〕60 号）

中申请采矿权转让登记办事指南第

三条第 1 项。

税务部门 采矿权转让

申请人提供纳税凭

证，缺需核实的由国

土部门函询税务部

门。



序号
受理

部门

证明（盖章）

材料名称
设定依据

出具证明

（盖章）单位
证明用途 取消后的办理方式

31
市国土

资源局

能满足该项采矿投入的

资信证明

《河南省国土资源厅关于印发采矿

登记各项业务办理办事指南的通

知》（豫国土资发﹝2011﹞60 号）

中申请采矿权转让登记办事指南第

三条第 2 项

银行 采矿权转让

32 市住建局

已按规定提供本单位截

至申请之日无拖欠工程

款情形的承诺书或能够

证明其无拖欠工程款情

形的其他材料

《河南省建筑工程施工许可管理实

施细则（试行）》（豫建〔2014〕

146 号）第十一条

建设工程

管理处

办理建筑工程施工许

可

申请人不再提供该

证明，由住建部门内

部核实。

33 市住建局 清欠证明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修改《房屋

建筑工程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竣工

验收备案管理暂行办法》的决定（住

房和城乡建设部令第 16 号）第五条

建设工程

管理处

办理建设工程竣工验

收备案

34 市住建局 房屋合法权属证明

《商品房屋租赁管理办法》第十五

条、《河南省房屋租赁管理办法》

第十六条

村（居）

委员会

办理房屋租赁登记备

案

自建房屋未取得房

产证的需到房屋所

在辖区开具证明。

35
市交通

运输局
3 年无重大事故证明

《道路运输从业人员管理规定》第

十一条、第十六条
济源市公安局

道路危险货物运输从

业人员资格证核发

申请人不再提供该

证明，由交通部门函

询公安局了解相关

情况。



序号
受理

部门

证明（盖章）

材料名称
设定依据

出具证明

（盖章）单位
证明用途 取消后的办理方式

36
市交通

运输局
3 年无重大事故证明

《道路运输从业人员管理规定》第

十五条
济源市公安局

道路运输从业人员资

格证核发

申请人不再提供该

证明，由交通部门函

询公安局了解相关

情况。

37
市交通

运输局
3 年无重大事故证明

《道路运输从业人员管理规定》第

十一条、第十六条
济源市公安局

道路旅客运输经营审

批

申请人不再提供该

证明，由交通部门函

询公安局了解相关

情况。

38
市交通

运输局
站级验收证明

河南省

交通运输厅

道路旅客运输站经营

审批

39 市农牧局 乡村兽医从业年限证明
《乡村兽医管理办法》（农业部令

2008 年第 17 号）第七条

镇农业

服务中心

证明申请人的从业年

限符合乡村兽医登记

的条件

申请人不再提供该

证明，由农牧局内部

核实。

40 市林业局

驯养繁殖国家重点、省

重点和国家“三有”保

护野生动物固定场所使

用权证明

《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驯养繁殖

许可证管理办法》（林策字〔1991〕

6 号，根据国家林业局令第 26 号、

第 37 号修改）第三条；《河南省野

生动植物保护管理工作手册》

村委会等

办理国家重点、省重点

和国家“三有”保护野

生动物驯养繁殖许可

证

没有房产证或租赁

合同（协议）的，由

房屋所在村委会出

具证明。

41 市林业局

驯养繁殖国家重点、省

重点和国家“三有”保

护野生动物救治及饲养

人员技术能力证明

《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驯养繁殖

许可证管理办法》（林策字〔1991〕

6 号，根据国家林业局令第 26 号、

第 37 号修改）第三条；《河南省野

生动植物保护管理工作手册》

畜牧局、农业

部、社会和劳动

保障部等

办理国家重点、省重点

和国家“三有”保护野

生动物驯养繁殖许可

证

申请人提供相关专

业技术证书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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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市林业局

驯养繁殖国家重点、省

重点和国家“三有”保

护野生动物资金来源证

明

《河南省野生动植物保护管理工作

手册》
银行

办理国家重点、省重点

和国家“三有”保护野

生动物驯养繁殖许可

证

申请人提供银行帐

户流水帐单办理。

43 市卫计委 非在职证明
《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第

十二条

各级各类

医疗机构

医疗机构设置及执业

许可

由卫计委内部核实；

异地医疗机构办理

该项业务需提供该

证明。

44 市卫计委
近五年内未发生二级以

上医疗事故情况证明

《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第

十二条第四项

各级各类

医疗机构

医疗机构设置及执业

许可

由卫计委内部核实；

异地医疗机构办理

该项业务需提供该

证明。

45 市卫计委
单位或户籍地村（居）

民委员会核实意见

《河南省生育证管理办法》第四条

第一项

单位、户籍地村

（居）民

委员会

三孩生育证审批

46 市卫计委

计划生育上环、取环、

人流、结扎四项手术免

费证明

《河南省计划生育委员会、财政厅、

卫生厅、发展计划委员会关于向农

村实行计划生育的育龄夫妻免费提

供避孕节育技术服务项目、费用标

准有关问题的通知》（豫计生〔2002〕

45 号）第一条

所辖镇、办、区

计生办

计划生育四项手术免

费凭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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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市卫计委
国家免费孕前优生健康

检查卡

《国家人口计生委、财政部关于开

展国家免费孕前优生健康检查项目

试点工作的通知》（国人口发〔2010〕

29 号）第二条

所辖镇、办、区

计生办

孕前优生健康检查的

免费凭证

48 市卫计委 婚育培训免费证明

《济源市财政局、济源市人口和计

划生育委员会、济源市卫生局关于

印发济源市出生缺陷一级预防专项

资金使用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济

财〔2008〕60 号）第六条

所辖镇、办、区

计生办
婚育培训的免费凭证

49 市卫计委 出生入户情况回复函

《河南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关

于进一步加强出生医学证明管理的

通知》（豫卫妇幼〔2017〕9 号）

户口登记机关
出生医学证明延期申

领和补发

50 市卫计委
无偿献血者直系亲属关

系证明

《河南省卫生厅关于做好无偿献血

者及相关人员临床用血报销工作的

通知》

无偿献血者与

直系亲属户口

所在行政村

或居委会

无偿献血者直系亲属

用血费用减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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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市卫计委 独生子女、双户女证明

《中共河南省委、河南省人民政府

关于贯彻中发〔2006〕22 号文件精

神全面加强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统

筹解决人口问题的意见》（豫发

〔2007〕7 号）

镇政府、街道办

事处、产业集聚

（开发）区

审核符合中招加分的

人员材料
由卫计委内部核实

52
市残疾人

联合会
社保缴费证明

《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征收使用管理

办法》（财税〔2015〕72 号）第七

条

各劳保所
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

业年审

53
市住房

公积金中心

所在市场开具的正常经

营证明

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

扩大住房公积金制度受益范围的若

干意见（豫政办〔2016〕223 号）

所在市场办公

室、街道居委

会、办事处、村

委会

住房公积金个体工商

户开户证明个体工商

户正常经营

54
市住房

公积金中心
派出所户籍证明

《河南省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第

四章第二十八条
市公安局

住房公积金个人基础

信息修改证明是同一

人或不是同一人

55
市住房

公积金中心

继承人、受遗赠人与死

亡职工身份关系证明

《河南省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第

二章第十条，第四章第二十九条及

释义；《济源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

济源市住房公积金提取管理办法的

通知》（济政〔2012〕33 号）第三

条

村（居）

委会或

死者单位

死亡提取公积金证明

与死者关系

申请人凭户口簿等

相关材料办理，如户

口簿无法证实相关

信息，则由住房公积

金中心函询核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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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市住房

公积金中心

村委会和镇政府（办事

处、产业集聚区、开发

区）出具的允许建设的

证明

《河南省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第

二章第十条、第四章第二十八条及

释义

村（居）委会和

镇政府（办事

处、产业集聚

区、开发区）

自建房提取证明建房

情况

申请人凭土地使用

证、村镇规划建设许

可证、准建证办理。

没有上述证件的由

住房公积金中心结

合实地核查，调查取

证。

57
市住房

公积金中心
户口注销证明

《河南省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第

二章第十条，第四章第二十九条及

释义；《济源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

济源市住房公积金提取管理办法的

通知》（济政〔2012〕33 号）第三

条

市公安局
死亡提取公积金证明

被提取人已死亡

申请人提供火化证

或户口簿，没有火化

证的提供户口簿，由

公积金中心核对户

口注销情况。

58
市住房

公积金中心
社保证明

《河南省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第

二章第十条；《济源市城镇个体工

商户、自由职业者、进城务工人员

住房公积金缴存与使用管理办法》

（济公积金管〔2017〕4 号）第四

条

市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局

进城务工人员公积金

开户时证明职工已有

单位并且在本单位交

有社会保险

申请人提供缴纳社

会保险的相关凭证，

确需核实的，由住房

公积金中心函询人

社局。

59 市烟草局 固定经营场所证明
《烟草专卖许可证管理办法》第十

三条

经营场所所属

办事处或村委

办理烟草专卖零售许

可证

申请人提供相关证

照或者租赁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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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市公共

资源交易

中心

缴纳社会保障资金的证

明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

条例》第十七条
社保主管部门

政府采购供应商报名

资格审查提供资料

申请人提供社会保

障资金缴纳凭证办

理，确需核实的由公

共资源交易中心函

询社保主管部门。

6１

市公共

资源交易

中心

缴纳税收证明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

条例》第十七条
税务主管部门

政府采购供应商报名

资格审查提供资料

申请人凭纳税凭证

办理，确需核实的由

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函询税务主管部门。


